
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党办（2010）20号

2010年第十七次党委常委会会议纪要

2010年12月3日下午2点，党委黄成惠书记在行政楼401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党委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有四项：1、审议《南京中医药大学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办法》；2、研究教代会有关工作；3、研究仙龙湾教职工住房有关工作；4、研究门诊部机构设置。党委常委吴勉华、陈涤平、马家忠、黄桂成、夏有兵等出席。王家法、党办、组织部、纪委、审计处、工会、校办、人事处、计财处、住房办、后勤处、资产处、基建处等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一、会议认真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纪委提交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会议认为《办法》符合中央对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规定要求，是我校做好今后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补充和行为规范。会议批准行文下发。

二、会议对工会提交的关于召开校五届三次教代会有关问题的请示，形成如下意见：  

1、决定于2010年12月18日召开校五届三次教代会，会期一天，工会要商同相关部门做好保障服务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和议题是听取吴勉华校长工作报告，讨论审议学校“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和增加校内基础津贴实施办法。

2、会议要求增加校内基础津贴实施办法在提交教代会前，要进一步听取二级单位、民主党派、教师干部和退休人员代表的意见。

三、会议听取了住房办关于仙龙湾教职工住房有关问题的汇报。会议认为：我校仙龙湾教职工住房项目在各级政府部门、相关单位以及全校广大教职员工的关心和支持下，进展顺利。为了把这项关系到广大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好事办好做实，在十二月底向教职工交付住房之际，要求住房办、工会等部门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与中豪公司沟通对接，明确交付时间，并根据进展情况，制定工作预案，深入细致做好思想工作和有关实际问题的解决。

2、安排中豪公司向学校作一次工作沟通，并召开一次购房业主会，通报工作情况。

3、对未认购的9套住房的收入，进一步征求意见，提出处理办法。

四、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门诊部拟设立为独立法人机构的方案》，会议决定，根据汉中门校区健康产业发展的需要，门诊部作为独立经营实体进行独立法人机构登记注册，由校医院负责人作为法人进行注册。门诊部董事会由三人组成，傅雷院长为董事，另两人由计财处、产业处委派，董事长由傅雷担任。监事由审计处委派。门诊部改造与搬迁工作由校医院负责，待正式独立经营时，按新的体制机制运行。

会议最后听取了组织部关于新发展教工党员名单及转正教工党员名单的汇报。会议一致同意徐俊等三名同志为新发展党员，预备党员顾立花同志转为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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